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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日承蒙各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撥冗參與本院國民法官

模擬法庭活動，在此合議庭向各位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致上十二

萬分的謝意。接下來將由各位與合議庭共同參與本次模擬案件的審理，

一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為使各位能迅速掌握審判程序的運

作及流程、國民法官的權利與義務、刑事審判基本原則、以及本案相

關的法律規定等解釋，以下逐一向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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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

1.朗讀案由

2.人別訊問

3.檢察官陳述

起訴要旨

5.檢察官為開

審陳述

4.審判長告知

被告權利

告知當事人及旁聽民眾今天審理的對象是什

麼人、涉嫌什麼罪名的案件（刑事訴訟法第

285條）。

確認被告身分（刑事訴訟法第 94條、第 286

條）。

確認檢察官起訴被告在什麼時間、地點、做了

什麼事，涉犯什麼罪（刑事訴訟法第 286條）。

檢察官向國民法官法庭說明要證明的犯罪事

實、聲請調查證據的範圍、次序、方法及聲請

調查的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係（國民法

官法，下稱本法，第 70條第 1項）。

審判長告知被告審判上的權利（有關刑事訴

訟法第 95 條規定的內容），讓被告知道被起

訴犯了什麼罪，在法庭上可以主張什麼權利

（刑事訴訟法第 28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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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被告及辯護

人為開審陳述

8.調查證據

被告及辯護人向國民法官法庭說明要證明的

答辯事實、聲請調查證據的範圍、次序、方法

及聲請調查的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係（本

法第 70條第 2項）。

9.詢問及訊問

被告

就檢察官、辯護人所提出的各項證據，經由法

定程序進行調查，例如證人以交互詰問方式，

物證或書證則以提示辨認、宣讀或告以要旨

方式，錄影則以適當設備播放之方式來調查。

國民法官亦得於告知審判長後自行或請審判

長訊問證人（本法第 73條至第 77條）

檢察官、辯護人詢問被告（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1項）。審判長、國民法官訊問被告（刑事

訴訟法第 288條第 3項、本法第 73條第 2項）

10.科刑資料

的調查

審判長調查被告的前案資料（刑事訴訟法第

288條第 4項）及檢辯所提相關科刑資料。

7.準備程序結

果之顯現

審判長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及調查證

據之範圍、次序及方法（本法第 7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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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事實、法

律辯論

辯論

14.被告最後

陳述

15.宣示辯論

終結

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分別陳述法庭上已經

調查過的證據可以證明什麼犯罪事實？這些

事實是否足以認定被告犯罪？被告應不應該

為他的行為負起刑事責任？（本法第 79條第

1項）

被告就本案表示最後的意見（刑事訴訟法第

290條）。

審判長宣示辯論終結（刑事訴訟法第 290條）。

12.被害人等

就科刑表

示意見

13.科刑辯論
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分別就科刑相關事項進

行言詞辯論（本法第 79條第 2項前段）。

由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本案科刑範圍

表示意見（本法第 79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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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終局評議

17.宣示判決

18.交付判決

原本

判決在宣示後，最慢應該在宣示之日起 30 日

內，將判決書原本交付書記官（本法第 86 條

第 4項）。

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評議決定被告有罪或無

罪，如認被告有罪的話，則其罪名為何，該處

以什麼樣的刑罰（本法第 81條至第 83條）。

審判長當庭宣示判決的結果（本法第 86條）。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宣示判決後，職務

就告終了（本法第 38條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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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權限、義務、
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 權限

（一）職權

1. 全程參與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國民法官與法官一起在法庭聽

審，見聞當事人的主張及證據的調查。

2. 訊問：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於告知審判長後，於待證事

項範圍內，自行或請求審判長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等人（第

73條）。

3. 請求釋疑：有疑問時，可以請求審判長釋疑（第 45條第 3款、

第 66條第 2項、第 69條第 2項），以釐清疑惑。

4. 進行評議：審理終結後參與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

意見在內之 2/3 多數決，決定被告的罪責。評議結果認定被告

有罪時，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之 1/2 多數決，

決定被告應受之刑罰；又科處死刑，則需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

雙方意見在內之 2/3多數決，始得為之（第 82條、第 83條）。

（二）權利及保護

1. 公假：到庭參與審判期間給予公假（在施行前，委由服務單位

自行決定是否給予公假，有需要者，法院會發給出席證明）。

2. 禁止不利益處分：不得因國民法官到庭參與審判而給予任何不

利益處分。

3. 日費及旅費：可按到庭日數領取日費及旅費。

4. 個人資料、人身安全之保護：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都會嚴加保

密，必要時法院會給予必要的保護措施。

5. 審判過程中必要之照料：審、檢、辯應給與國民法官必要之照

料，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

6. 禁止他人不當接觸國民法官、任何人對國民法官犯罪者應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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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

二、 義務及違背義務之處罰

（一）公平審判的義務

1.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其職權，不受任

何干涉（第9條第1項）。

2.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其職務，不得

為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為（第9條第2項）。

3.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而許以不行使其職務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0萬元以下罰金（第94條第1項）。

（二）保密的義務

1.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對於評議秘密，及其他職務上知悉

之秘密（例如：涉及個人隱私之事項及其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

應予保密（第9條第3項）。

2. 無正當理由而洩漏評議秘密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第97條第1項）。

3. 無正當理由而洩漏其他職務上知悉之秘密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8萬元以下罰金（第97條第2項）。

（三）宣誓的義務

1.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應行宣誓（第

65條）。

2. 拒絕宣誓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0條）。

（四）到場執行職務的義務

1.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有以下義務：

（1）國民法官應於審判期日及終局評議時到場。

（2）國民法官於終局評議時不得拒絕陳述，亦不得以其他方式

拒絕履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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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備位國民法官應於審判期日到場。

2. 無正當理由違反者，得處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第101條）。

（五）聽從訴訟指揮義務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違反審判長所發維持秩序之命令，

致妨害審判期日訴訟程序之進行，經制止不聽者，得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下罰鍰（第 102條）。

三、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審理重點在「見、聞」證據調查活動，請您專注聆聽檢察官、

被告、辯護人、證人、鑑定人說的話，仔細觀看證據的內容，

而不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記筆記上。

（二）期間製作之筆記，或與案情有關之資料，於程序結束後，請放

置於評議室，勿攜帶返家。

（三）開庭期間返家後請不要與任何人討論本案，亦請不要搜尋與本

案相關的新聞、報導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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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

一、 罪刑法定主義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 1條）。

行為是否構成刑事犯罪，須有法律明白規定應處罰，法院才能

認定該行為違法，須受法律的制裁，而一個行為成立什麼樣的

犯罪，也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每個要件，才可以成立犯罪。

二、 無罪推定原則

被告在案件依證據審理認定有罪前，我們都要先假設被告無罪，

不能僅因被告遭檢察官起訴，而直接認為被告有罪。要直到多

數法官根據證據認為檢察官對被告犯罪之舉證，證明被告有罪

已超過合理懷疑程度達到無庸置疑，評議決定他有罪，才能認

定其有罪。

三、 檢察官就起訴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

檢察官就被告的犯罪事實，負有證明的責任（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也就是說，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若不足以證明

被告犯罪，就應該判決無罪，被告不必提出證據或證明任何事

情。檢察官必須要舉證證明被告犯罪，達到「通常一般理性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的程度（八九不離十），否則就應該判決

被告無罪。

四、 被告有緘默權及答辯權

被告有消極不陳述的自由，也就是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而

且被告如果選擇不回答，也不能就因此推論被告有犯罪行為。

另一方面，對於檢察官起訴的事實，被告也可以積極答辯，以

反駁檢察官提出的主張。

五、 證據裁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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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證據裁判原則，是指認定被告有罪，必須基於在法庭所提

出而且經過合法調查的證據來判斷。證據，是指物證（如兇器

等）、人證（由證人或鑑定人到法庭來接受詰問）、書證（如現

場勘驗筆錄、被告或其他人在法庭外的筆錄）等。在法庭外所

看到或聽到的轉述或媒體的報導，都不能當證據。而且檢察官

和辯護人（律師）在法庭就事實所做的陳述，或對於證據所做

的評價，只是雙方的主張，也不能當證據。

六、 自由心證主義

「自由心證」是指對於證據的評價與事實的認定，都委由審判

者依證據調查所形成之心證自由判斷，但這並不是說可以任意

為之，要判斷證據是否足夠證明被告犯罪，必須符合我們一般

人的經驗及常識，不能僅依個人的意思隨便判斷。

七、 事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

「事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是指法院整體評價證據調查的結果

後，如果就特定事實仍然無法形成確實的心證，就應該作對被

告有利的認定。因為審判者並不是神，調查證據後仍有可能無

法判斷出確實的犯罪事實，此時則應採取對被告有利的觀點來

做認定。

八、 補充說明

（一）檢察官、辯護人或其他依法對證人提問之人，所提出的問題本

身不是證據，只有證人的回答才是證據。除非證人同意問題中

請求確認之事實為正確，而使問題中所描述的事實成為證人陳

述的一部分。不能只因為檢察官或辯護人所提的問題暗示一件

事情是真實的，就假定這件事情屬實。

（二）如果審判長有指示忽略某項證據，國民法官有義務遵從審判長

的指示，不能考慮或根據它們來認定本案事實。在審理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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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或辯護人可能對於向證人提出的問題聲明異議，審判長

會根據法律對異議作出裁決。如果審判長認為異議成立，證人

將不被允許作答，而國民法官必須忽略這個問題（即不得列入

考慮），也不要猜想答案可能是什麼或審判長為什麼要做這樣的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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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

一、 本案被告被起訴的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

（一）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

江漢與蘇慶宜原本是隔壁鄰居，因為毗鄰土地、牆壁使用的問題，因而

有嫌隙。於民國 110年 4月 20日上午 11時 16分許前數分鐘，江漢剛

回到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四段 235 號的住處沖洗褲管，看見蘇慶宜走

出家門，就上前要求蘇慶宜解決相鄰土地、牆壁使用的問題，雙方於是

再發生口角爭執。此時，江漢明知頭、頸部是人體的重要部位，且頸部

內有動脈、靜脈及氣管，並沒有堅硬骨骼全面包覆，是人體極為脆弱的

部位，如果持鐮刀近距離、快速地揮砍，將造成開放性傷口而大量出血，

足以使人發生死亡的結果，竟憤而萌生殺人的犯意，對蘇慶宜喝稱：「要

讓妳死」等語，立即從其停放在門前之車牌號碼 AUA-5617號自用小貨

車內取出鐵製鐮刀 1 把，朝蘇慶宜的左頸部接續揮砍 2 刀，致蘇慶宜

受有左側耳廓部分斷裂（約 4公分）、左側頸部表淺撕裂傷（長約 6公

分、深約 0.1公分），蘇慶宜不支趴倒在上開自用小貨車的車身，江漢

見狀猶持該把鐮刀朝蘇慶宜的右頸部揮砍 1 刀，造成蘇慶宜右側頸部

深部撕裂傷（長度逾 10 公分）併肌肉血管損傷。之後警方據報到場，

當場逮捕江漢，並扣得上開鐮刀 1把。蘇慶宜經緊急送往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附設醫院救治，所幸才未發生死亡之結果。

（二） 涉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 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 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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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告及辯護人之答辯及辯護要旨

被告無殺人犯意，否認本件成立殺人未遂罪。

三、 爭執事項（審理重點）

（一）被告有無殺人之犯罪故意？

（二）被告是否因己意中止犯罪，而有刑法第 27條第 1項減刑之適

用？

（三）被告是否於犯罪被發現前，向警察自白犯罪，而有自首規定

之適用？

四、 本案相關適用或涉及之法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

（一）殺人未遂罪與傷害罪的不同

刑法上的殺人未遂罪與傷害罪，外觀上一樣都是行為人攻擊

被害人，致被害人身體受有傷害，但沒有發生被害人死亡的

結果。

二者主要的區別為，行為人是基於殺人或傷害的意思去攻擊

被害人。如果可以認為行為人有殺人的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

就有可能評價為殺人罪；如果沒有，行為人單純只有傷害被

害人身體的意思，就只能評價為傷害罪。

（二）故意

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內容及可能造成的結果均明知，卻還有

意去做，就是「故意」；縱使行為人對法律是否處罰該行為及

如何處罰並不知情，亦不影響故意的認定。

（三）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

刑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

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這就是所謂的「直接故意」，

也就是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及結果的發生，都有確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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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使其發生。

同條第 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

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則是所謂的「間

接故意」，指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或結果的發生，並沒有確定

的認識，但如果發生，也不違反行為人本來的意思。

（四）一般未遂與中止未遂的不同

1. 一般未遂（刑法第 25條第 1項）

已著手實行犯罪行為，但沒有發生犯罪結果，且非不能未遂

或中止未遂，均屬之。法院在量處行為人刑罰時，可以裁量

是否減輕其刑。

2. 中止未遂（刑法第 27條第 1項）

行為人已經著手實行犯罪行為，因自己的意思中止進行或因

自己的意思防止結果之發生，因而未發生犯罪結果者，就是

中止未遂。也就是行為人開始實行犯罪後，突然自發性地覺

得不要再害人，所以放棄繼續實行犯罪，最後也沒有造成結

果發生。如果符合中止未遂之情形，法院在量處行為人刑罰

時，可以減輕或免除其刑。

3. 未遂比較

一般未遂與中止未遂，二者之區別，在於有無行為人自願中

止犯罪或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意思。

（五）自首（刑法第62條）

行為人在犯罪尚未被發覺前，向有偵查權的機關或公務員告

知自己做的犯罪行為，而自願接受法院之裁判，就符合自首

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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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訴訟參與權益

依照刑事訴訟法及國民法官法規定，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在法

院審判程序進行中，受到下列保護，且可以行使以下的權利：

一、保護被害人及其家屬的隱私

刑事審判程序原則會在公開法庭進行，法院應該盡量保護被害人

及其家屬的隱私，避免被告或旁聽者獲知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個人

資料及隱私事項，例如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號碼等。

二、被害人可以由信賴的人陪同開庭

被害人可以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

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社工或信賴的人，陪同到

法院開庭。

三、被害人可以請求法院使用遮蔽設備，與被告或旁聽者隔開

當被害人到法院開庭時，如果面對被告或旁聽者，會感到懼怕或

憤怒，難以維持情緒平穩，法院在考量案件情節及被害人身心狀

況，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的意見後，可以決定是否使用遮蔽設

備，將被害人與被告、旁聽者作適當的隔離。

四、被害人及其家屬可以向法院陳述意見(含科刑意見)

被害人及其家屬可以親自到庭或以書面向法院陳述意見，但如果

被害人或其家屬敘明不願意到場，法院也會尊重意願。被害人及

其家屬也可以針對科刑範圍向法院表示意見。

五、在法院判決之後，被害人可以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

法院判決之後，如果被害人對於判決不服的話，在檢察官的上訴

期間內，可以提出理由，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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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詢問被害人及其家屬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被害人或其家屬陳述意見完畢，可以

在告知審判長後，於釐清被害人及其家屬陳述意旨的範圍內，自

行或請求審判長補充詢問。

七、被害人或其家屬可以聲請參與訴訟

被害人可以向法院聲請參與訴訟(如果被害人是無行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死亡或其它不得以的事由不能聲請參與的話，則由其

法定代理人、配偶或一定親屬、家屬聲請)。

法院准予參與訴訟之後，訴訟參與人可以選任代理人，訴訟參與

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就法院調查完畢的證據表示意見，也有辯論證

據證明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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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審判期日時程

111年 08月 18日（星期四）下午時程

開始

時間

結束

時間

所需

時間

程序

進行者
預定進行事項 地點

14：00 14：05 5分鐘 審判長

起始程序：

1.人別訊問

2.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3.權利告知

4.被告認罪與否答辯

5.辯護人陳述辯護要旨

本院 2

樓第 6

法庭

14：05 14：15 10分鐘 檢察官 開審陳述（第 70條）

14：15 14：25 10分鐘 辯護人 開審陳述（第 70條）

14：25 14：30 5分鐘 審判長

說明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

結果、調查證據之範圍、

次序及方法（第 71條）

14：30 14：35 5分鐘 檢察官
調查證據：不爭執事實之

書證及物證

14：35 14：55 20分鐘 檢察官
調查現場監視器錄影畫

面。

14：55 15：35 40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

及被告

交互詰問證人即告訴人蘇

慶宜（檢方主詰問 20分

鐘，辯方反詰問 20分鐘）

15：35 15：45 10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休庭，國民法官可以請求

審判長釋疑(如無必要，可

續行審理)

評議室

15：45 15：50 5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補充訊問證人蘇慶宜（第

73條第 1項）

本院 2

樓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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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 16：30 40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

及被告

交互詰問證人羅語農（檢

方主詰問 20分鐘，辯方反

詰問 20分鐘）

法庭

16：30 16：40 10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休庭，國民法官可以請求

審判長釋疑(如無必要，可

續行審理)

評議室

16：40 16：45 5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補充訊問證人羅語農（第

73條第 1項）

本院 2

樓第 6

法庭

16：45 17：05 20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調查現場警員密錄器錄影

光碟

17：05 17：20 15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及

被告

交互詰問證人嚴巧如（辯

方主詰問 10分鐘，檢方反

詰問 5分鐘）

17：20 17：30 10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休庭，國民法官可以請求

審判長釋疑(如無必要，可

續行審理)

評議室

17：30 17：35 5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補充訊問證人嚴巧如（第

73條第 1項） 本院 2

樓第 6

法庭17：35 17：45 10分鐘

檢察官、

辯護人及

被告

其餘書證、物證之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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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08月 19日（星期五）上午時程

開始

時間

結束

時間

所需

時間

程序

進行者
預定進行事項 地點

09：00 09：05 5分鐘 檢察官 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 本院 2

樓第 6

法庭
09：05 09：20 15分鐘 辯護人 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

09：20 09：35 15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休庭，國民法官可以請求

審判長釋疑(如無必要，可

續行審理)

評議室

09：35 09：40 5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補充訊問被告（第 73條第

2項）

本院 2

樓第 6

法庭

09:40 09：50 10分鐘 檢察官
科刑資料調查（詰問證人

即告訴人蘇慶宜 10分鐘）

09:50 10:10 20分鐘
被告及辯

護人

科刑資料調查（反詰問證

人即告訴人蘇慶宜 10分

鐘、詢問被告 10分鐘）

10：10 10：30 20分鐘 檢察官
事實及法律辯論

（第 79條第 1項）

10：30 10：50 20分鐘
被告及辯

護人

事實及法律辯論

（第 79條第 1項）

10：50 10：55 5分鐘 告訴人

給予告訴人、被害人或其

家屬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

之機會（第 79條第 2項後

段）

10:55 11:05 10分鐘 檢察官 科刑辯論

11:05 11:15 10分鐘
被告及

辯護人
科刑辯論

11:15 11:20 5分鐘 被告 被告最後陳述

11:20 12:30 70分鐘 用餐及午休 國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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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休息

室

12:30 14:30 120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終局評議 評議室

14:30 14:35 5分鐘
國民法官

法庭
宣判

本院 2

樓第 6

法庭

※以上表定時間均為預定，審理當日將按實際進行情形調整。
（宣判後於本院三樓大會議室舉行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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